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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學校教育宣導活動」
投  標  須  知
1、本案係依據本基金採購作業要點、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2、活動名稱：「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學校教育宣導活動」(以下簡稱本案)。

3、本案採購預算金額：新台幣伍拾萬元整(含稅費)。

4、需求規格及工作範圍：詳附件需求規格書。

5、活動期程：99年1月起至99年11月底止。

6、招標文件：

　 (1) 投標須知。

　 (2) 需求規格書。
　 (3) 廠商評選須知。
7、廠商資格：

 經政府核准在案，具有承作校園教育宣導或推廣活動經驗之財團法人、社團法人或公司行號：

(1) 領有法人設立登記證書或營利事業登記證。

　 (2) 最近乙期或最近乙期之前一期營業稅繳稅證明或免稅證明。

(3) 相關應用推廣經驗、專業技術能力 (應列舉近3年實際辦理類似推廣之經驗)。
上述文件得以影本加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代替正本。
7、招標方式：公開取得廠商之企劃書進行評選優勝廠商。

8、廠商撰提之企劃書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1) 投標廠商提送A4紙張大小單面或雙面印刷之企劃書乙式10份。
(2) 活動主旨或目的。

(3) 宣導對象。

(4) 活動方式規劃及內容。

(5) 活動期程規劃。

(6) 活動經費明細(詳列項目、單價、數量、總價及說明等)。

(7) 講師及參與本企劃案主要人員資歷。

(8) 提供參與本活動參加者之問卷調查表。
　 9、廠商對所提企劃書不可主張著作權，企劃書提交本基金後，不論得標與否均不予退還，亦不支付任何費用; 企劃書內容不得抄襲、改作或其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如涉有侵害他人權益之糾紛時，均由廠商自負法律上之責任。
  10、企劃書須於民國99年1月15日（星期五下午5點30分前，以限時掛號郵寄或專人送達本基金管理處：10059台北市濟南路二段39號5樓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管理處，並請於信封上標明本案件名稱、投標廠商名稱、電話及地址。
　11、開標及決標：
　（1）資格審查：本基金於收受投標文件後，依投標須知所規定之廠商資格進行審查；資格符合規定者，本基金將通知廠商參與評選事宜。

   (2) 評選時間：資格審查通過後，本基金將以電話及e-mail通知廠商參加評選，評選時間將另行通知，地點於本基金4樓會議室舉行。

　 (3) 由評選委員會就投標廠商所提企劃書予以評選。

　 (4) 決標原則：經評選委員會評選出優勝廠商，自最優勝者起，依優勝序位以議價方式辦理決標。

　 (5) 有關評分項目、權重及評選作業程序詳本案廠商評選須知。
　12、押標金額：新台幣伍萬元整。
　13、本採購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
　14、本採購除經招標單位同意者外，不允許提出替代方案。
  15、參與投標之廠商於開標時，應攜帶廠商及負責人印章至開標地點參與開標。
  16、本採購保留未來向得標廠商增購之權利。
17、履約保證金：新台幣伍萬元整，應以現金或金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支票，以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為受款人繳納之。

18、得標廠商未依通知日期完成簽約，除取消得標資格外，並沒收押標金。

19、得標廠商於得標後，如本基金認為有變更企劃之必要者，得通知得標廠商，得標廠商不得拒絕，應即依通知辦理，其有因此減少履約費用者，應自契約價金中減除；其變更係不可歸責於廠商者，廠商得向本基金請求償付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20、得標廠商認為有變更企劃之必要者，應經本基金同意，始得變更，不得要求增加契約價金。

21、不予開標及不予決標之情形：

　　(1) 未依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

　　(2) 投標文件內容不符合招標文件之規定。

　　(3) 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文件投標。
　　(4) 不同投標廠商間之投標文件內容有重大異常關聯者。
22、本須知未載明之事項，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需求規格書
	項目
	規　　格

	時間
	99年1月起至99年11月30日止共辦理十次宣導活動。

	場次

地點

人數
	1. 高雄縣市、屏東縣市國中共計十場。

2. 宣導地點宜交通便利。

3. 每場人數約100~300人為宜。

	活動

方式
	宣導方式必須以適合國中學生之活潑生動方式進行宣導，俾能掌握現場氣氛，提高師生興趣，以收寓教於樂之效。

	課程

安排

及師資
	1. 講師宜口齒清晰，熟悉保險業務、講述課程條理分明，由得標廠商聘任。

2. 講師及活動帶領之鐘點費、交通費及差旅費等由得標廠商負擔。

3. 場次、講師安排及活動規劃等相關連絡事宜由得標廠商負責。

	資料

提供
	企劃書等文件詳見投標須知。

	廠商

資格
	詳見投標須知。

	活動

物品
	1. 除宣導手冊、海報、獎品及文宣品由本基金提供外，其餘布條、電腦或其他配合本活動所需物品及配備，均由得標廠商提供。

2. 如需以本基金名義發文至有關單位，文稿由得標廠商擬具，經本基金審閱後用印，再由得標廠商寄送。

	服務

人員
	每場活動得標廠商需安排至少二名服務人員在場，本基金同仁至少一人參與。

	结案
	活動結束後需製作結案報告(含本活動之問卷調查分析報告)供本基金檢核。


標的名稱：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學校教育宣導活動

廠商評選須知
一、評選辦法
本基金於收受投標文件後，先就廠商資格文件進行審查，未符合資格者所提企劃書不予評選；符合資格者邀請至本基金進行簡報詢答，由本案之評選委員會進行評選。
二、評選標準
	評選項目
	評分要項
	配分

	對活動規劃之整體創意
	1. 活動內容之創意構思

2. 企劃是否符合本基金需求
	20

	活動內容之完整性
與成果預期可能性
	1. 活動執行之內容說明

2. 執行工作期程之安排

3. 執行方式之具體規劃

4. 活動推廣效益
	30

	報價及經費分配合理性
	1. 報價合理性

2. 經費運用及分配之合理性
	20

	企劃主持人及主要
工作人員之經驗與能力
	1. 相關經驗及執行實績

2. 人力配置

3. 專案組織架構

4. 計畫執行能力
	30


三、企劃書評選
（1） 投標廠商應就所提企劃書對本案評選委員進行15分鐘以內之簡報，結束後進行10~15分鐘問題詢答。
（2） 評選會議時間及地點：具有參加資格之入圍廠商，本會將依抽籤次序安排簡報，未參與簡報或逾時者視同放棄簡報權利，仍依企劃書逕行評選作業。
（3） 以100分為滿分，評選委員評定分數之總平均70分以上為合格，評定為不合格之廠商不得列為決標廠商。

（4） 本案取最有利標精神辦理評選，並採序位法，依個別委員對各廠商之評選項目分別評分後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再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序位數最低者，即為序位第1之廠商；但有二家以上廠商同列最優勝者，以企劃書所列標價低者優先議價，若仍相同時，抽籤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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